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松公管委发〔2022〕2 号 

 

松滋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

印发《关于持续优化全市公共资源招投标 

营商环境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 

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，各有关市场主体： 

现将《关于持续优化全市公共资源招投标营商环境若干措

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松滋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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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22 年 7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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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持续优化全市公共资源招投标 
营商环境若干措施 

 
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、荆州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

环境工作部署，持续优化全市公共资源招投标营商环境，推动高

质量发展。现结合实际，提出如下措施： 

一、高效办成一件事 

（一）提升平台服务质效。持续优化电子招投标网上报名系

统、专家随机抽取短信自动通知系统、智能化身份识别系统等，

实现所有交易项目从受理登记、信息发布、投标报名、专家抽取、

现场监督、中标公示、保证金收退、网上下载招标文件、资料存

档备查等环节全流程电子化运行，变“线下跑”为“网上跑”，

不断提高公共资源交易效率。 

（二）开辟招标绿色通道。对重点项目、精准扶贫项目、民

生项目等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采取“提前介入、一站式受理和限

时办结制”，为招标人提供政策咨询、业务引导等服务，及时协

调处理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按照“能快则快、能简

则简、能优则优”的原则，倒排招投标时间节点，增设开评标场

次等，确保项目加快完成招投标工作。 

（三）建立容缺受理机制。推行“容缺受理、后置补齐”举

措。工程建设项目已履行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手续，取得批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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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来源已落实，满足招标所需的技术条件，其他条件暂缺的，

招标人在提交自行承担风险和后果的书面承诺后，允许其项目开

展招投标活动，先行发出招标文件（资格预审文件）。 

（四）提升投标便利度。积极对接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应

用电子营业执照，实现“一网通投”。政府相关官网可以查询的

资质信息，投标企业只需提供资质证书影印件或扫描件，招标人

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不得要求投标企业提供原件。 

  二、改革交易办法 

（五）推进“评定分离”改革。以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

为重点，制定完善评标办法和定标方法，强化信用信息应用，强

化招标人内控机制，完善串通投标防范机制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

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深入推进“评定分离”改革。 

（六）改进资格审查办法。提倡招标人采取资格后审方式招

标，使用资格预审方式的优先使用合格制，使用有限数量制资格

审查方式的，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合格申请人数量应当不少于 7

个。 

（七）落实清单管理制度。按照省市文件规定，对达到招标

规模标准可采取非招标方式的情形实行清单化管理，对疫情防

控、应急抢险等项目，经市人民政府或项目审批（核准）部门

同意或确认，项目单位可采取非招标方式实施。对于简单小型

项目、采取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项目、采用全流程电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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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的项目等，按可缩短招标时间的情形实行清单化管理。政

府采购项目依法适用《政府采购法》的从其规定。 

三、降低交易成本 

（八）取消交易服务费。认真落实省发改委、省公共资源局

要求，持续推行全流程电子化、不见面开标，取消市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服务费，降低交易成本。 

（九）降低涉企保证金。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

1%且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，取消 400 万元以下工程项目的投标保

证金，鼓励招标人对信誉良好的企业免收投标保证金。工程质量

保证金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1.5%。加快实施

银行保函、保险公司保单和担保公司保函并行的工程担保制度。 

四、支持中小微企业有序参与竞争 

（十）支持中小微企业承接项目。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

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

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

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40%以上

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%。 

推行“政采贷”合同融资，为中小微企业获得政府招标采购合同

融资提供便利，助力解决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 

（十一）建立中小微企业容错机制。中小微型企业在我市招

投标活动中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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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

行政处罚。 

五、加强信用建设 

（十二）推行信用承诺制。投标人对自身是否存在严重违法、

行贿犯罪等失信情况实行承诺制，不需提交证明材料，由评标委

员会在“信用中国”“信用湖北”网站查询。 

（十三）建立信用激励机制。强化信用场景应用，在“评定

分离”定标环节增加信用因素。充分发挥信用报告作用，推动信

用报告结果异地互认。对信用良好企业可以降低当年“双随机一

公开”抽查比例和频次。 

（十四）完善失信主体信用救济机制。引导公共资源交易领

域失信主体纠正行为、重塑企业信用。对企业出现失信行为并按

规定申请信用修复的，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

和复审，对符合条件的 100%修复。 

六、主动优化服务 

（十五）加强政策宣传。主动送政策上门，扩大政策知晓度，

积极提供法规政策和操作流程业务指导、咨询服务，打通政策落

实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推进“企业找政策”向“政策找企业”转变。 

（十六）制定服务清单。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，围绕减审

批、减备案、减环节、减材料、减跑动、减时限以及降成本、降

费用、降资金占用等重点，加快服务标准化、清单化建设，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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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更加便捷、快捷，跑出交易的“加速度”。 

七、增强执法温度 

（十七）推行包容审慎监管。精准把握执法力度和温度，广

泛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标后约谈等非强制

执法手段，努力做到宽严相济、法理相融。落实行政执法“三

项制度”，适时开展抽查检查，让企业在“有温度的执法”氛

围中参加公共资源交易活动。 

（十八）畅通异议投诉渠道。充分运用网上投诉处理系统，

不断完善系统功能，实现线上受理投诉、提交材料、反馈行政处

罚决定，让信息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路。 

（十九）推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。推进多部门联合开展

招投标领域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，对同一对象“综合查一次”。

每年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方式对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开展一次集中

抽查检查。 

（二十）严厉打击串通投标等违法犯罪行为。加强电子监管、

智慧监管，推进大数据分析运用，精准识别和重点打击“标贩子”、

恶意举报行为，净化市场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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